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魯先生幾年前來美求學﹐畢業後有幸在一家公司謀得一職。魯太太則在家中帶孩子和打理家務。

魯先生的父親已經在多年前去世﹐母親現已退休。魯先生﹑工作後不久﹐就為母親辦理了來美探親的手續。誰知在他母親到美後不久﹐魯先生的家庭就出現了問題。母親對魯太太沒有工作和收入表示不滿﹐又因為兒子不能常常陪媽媽而感到孤單。因此母親不斷地用言語﹐眼神﹐表情﹐等其他身體語言向兒子示意她的不快和期待。魯先生為了照顧母親的情緒﹐下班回到家不再親吻妻子和孩子﹐只知道陪母親說話﹐並且順著母親的意思﹐責怪妻子對母親照顧不周。魯太太和孩子都有被拋棄的感覺。以往的歡聲笑語被沉悶壓抑的氣氛所代替﹔夫妻間的親密僅剩下兒子對母親的孝忠。為了以表孝順﹐魯先生還決定在母親返回中國大陸以後﹐每月給母親寄些錢﹐因為響鄰都知道魯媽媽有個在美國工作的兒子。魯太太認為母親在家鄉有穩定的退休金﹐當地開銷也不大﹐完全可以生活得很好。而魯先生和太太還正在為身份奮鬥﹐又不知哪一天會失去工作﹐還要付房子﹐車子﹐各種﹑保險等等。況且魯太太還打算再入讀學校﹐以便將來能找一份好的工作。魯家矛盾從此接連不斷。

這是眾多華人家庭中的一幅畫面。筆者在華人教會了解到﹐婚姻問題佔據各種問題的第一﹐而由像上述由孝順父母而引起的問題所佔比例很大。尤其是在來自中國大陸基督徒多的華人教會。作為兒子﹐魯先生想作個孝子﹐處處滿足母親的要求和期望﹐讓母親晚年生活幸福﹔作為丈夫﹐他想夫妻恩愛﹐家庭和睦﹔作為基督徒﹐他心裡發出痛苦的呼聲﹕為什麼遵守神的誡命那麼難﹖

問題在於我們對孝道的解讀。我們將建立在家庭血緣關係之上的﹐人本主義的“孝順”帶進並且融合在建立在神的誡命之上的﹐神本主義的“孝敬”裡面。上帝至高﹐神聖的誡命就如此被傳統中國文化覆蓋了其真正內涵﹐使得這一強大的文化價值淹沒了真正的基督信仰。

成年人要想守好孝道﹐必須明白婚姻的真諦和家庭的排列順序。婚姻是神聖的﹐也是神秘的。亞當原先有個樣的走獸﹐飛鳥和悅目的果樹與他作伴﹐並為它們起名字。但神還是認為亞當“獨居不好﹐”為亞當造了一個配偶。當他一看見夏娃的時候﹐亞當就眼睛發亮﹐心情激動﹐唱出了聖經中的第一首詩﹕“這是我骨中骨﹐肉中肉。”(創2﹕23)  聖經接著告訴我們﹕“人要離開父母﹐與妻子連合﹐二人合為一體。”(創2﹕24) 這是遠比父母更親近的真正的血緣關係。這是婚姻的真正原因﹕透過婚姻﹐將骨與肉﹐靈與血組合起來﹐成為完整的一體。這是神對婚姻的設計﹐人無法改變。只有遵受這個設計﹐人才得享平安﹐幸福的家庭生活。所以﹐人要離開父母﹐與妻子連合﹐表明已成年﹐成婚的男子應該將妻子的位子擺在第一。換句話說﹐妻子在家中的地位高與父母的地位。如果一個人能將這個排列順序放對了﹐那就不僅能真正讓父母享受天倫之樂﹐也能真正作到家和萬事興啊﹗

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重視孝道。歌頌孝道。“百行孝為先”的確﹐眾多的父母犧牲自己一生﹐一心為兒女付出。他們值得兒女永遠孝敬和記念。但另一方面﹐“養兒防老”“抑已順親”“天下無不是的父母”“唯父母是命”﹐這些中國傳統孝道的實質﹐支撐了孝道的具體行為﹐造成了許多家庭悲劇。

神給了我們孝的誡命﹕“當孝敬父母﹐使你得福﹐在世長壽。”舊約中的路得﹐新約中的耶穌基督都為我們作出了很好的榜樣。表明上看來聖經的教導為中國的傳統孝文化找到了依據﹐然而神的啟示和誡命不能與人的文化合規範同等﹔人的智慧也無法和神的智慧相提並論。“ 東西方孝敬父母的不同方式”這篇文章集合了中西文化對孝道的定義和理解﹐觀察了雙方對孝道的運用﹐指出了“孝敬”和“孝順”的差別﹐令人深思﹐催人反省。

Dr.Osterhaus指出﹐聖經中的“Honor”(中文譯為孝敬)意為尊重﹐尊敬﹐表示感謝。該字的希伯來原文是非常看重的意思。換句話說﹐to honor 某人就是給予某人在價值上﹐重要性方面給於充分的肯定。“honor”不能是被迫的﹐被要求的﹐也不帶有任何負疚感﹐責任感。Honor 是一方自由地﹐自願地給予另一方的禮物。

Dr.Osterhaus 對“順”也又解釋。 “順”是一個在另一個的命令之下﹐附屬於該人之下的意思。僱員服從老闆﹐戰士服從軍官﹐基督徒服從上帝﹐小孩子服從家長。順﹐表明屈服與權力之下。在命令者和服從者之間有著自上而下的垂直關係。Honor 並不是要服從對方一切的要求﹐包括不合理的要求。也不是要配合一個不健全人的不健康行為。“在世長壽”也不是說只要我們隊方面孝順﹐我們就可以青春永駐或壽比南山。它是神的應許﹐意思是指我們可以積累善業﹐造福后代。

當我們把中國傳統的孝文化帶到神的律法面前時﹐這孝道觀念的內涵就必須受到挑戰﹕

----   你沒有辦法永遠是你父母全部的生命﹐因為你從走向紅地毯的那一
        刻起﹐你屬於你的妻子。

----   你沒有責任讓父母感到快樂﹐因為快樂是一種感覺﹐而每個人的
        感覺是不同的。

----   你沒有義務讓父母感到驕傲﹐因為人們對幸福的理解和定義各不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同。

----   你沒有必要怕父母因你不孝順而活不下去﹐因為成年人理應對自
        己的生命負責。

----   你沒有理由去迎合父母的想法﹐因為他們想的未必就符合神的教
        導。

----   你沒有道理害怕“禽獸不如”的傳統觀點﹐因為你只求神的生命
        再那裡面。

這並不是說叫我們不要愛父母﹐或恨惡自己的父母﹐反對父母﹐也不是說一旦成了基督徒﹐就必須放棄中國文化。真正的孝﹐是要砍斷與父母之間的臍帶﹐與妻子完全合一。在情感上﹐行為上以及錢財上跟父母有適當的界線。跟父母分享你的喜樂﹐並依自己的經濟能力﹐生活狀況及父母的實際需要﹐妥當地幫助父母。而且﹐我們還要把父母放在自己的禱告中。

孝心﹐應該來源于對神的敬畏之心和神對家庭的計劃及排列順序﹐孝行﹐應該是不帶負疚感的﹐不把重擔一個人扛在肩的﹐而是自由﹐自願的給予。 “基督釋放了我們﹐教我們得以自由﹐所以要站立得穩﹐不要再被奴仆的軛挾制。”(加5﹕1) 靠著主耶穌基督﹐我們能夠憑信心﹐脫離舊的﹐不合理的文化價值觀念﹐在神的愛中孝敬父母﹐並照神的應許﹐一同承受祂的產業。
